 










三民文〔2022〕20号                     签发人：李立明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35号提案的答复

张书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支持和规范我市中医药参与医养结合的建议”提案收悉，我单位高度重视，现答复如下：
中医药事业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三门峡市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于2021年3月出台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为我市中医药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指明了发展方向。措施中提到“推广中医保健康养服务。推动中医药与养老融合发展支持各中医院拓展养老服务，深入推进医养结合，支持养老机构设立中医诊疗服务站点;鼓励医疗机构设立以中医药健康养老为主的老年病医院、老年护理院、老年康复医院，做到医中有养、养中有医;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新建以中医药健康养老为主的护理院、疗养院。到2025年，依托市中医院(省区域中医康复诊疗中心)推广中医康复治疗方案，培养100名中医康复医师，打造三门峡市的中医康复品牌。”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
三门峡市医养结合工作起步于2000年5月，已有21年的历史。截止目前，全市实际运营的医养结合医疗机构17家，床位1800张，建成了以市康养中心、市老年护理院、灵宝函谷关老年康复护理中心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机构，重点收治失能半失能老人，基本实现一院照料，一院诊疗，解决了老年人医疗、生活两难兼顾的问题。   
市康养中心由市民政局、市投资集团、市中心医院携手打造，占地23.06亩，总建筑面积13219平方米，服务设施面积12000平方米，中心主楼共15层，开放床位253张，拥有专业医护人员、健康管理师、营养师、功能康复师、老人照护师等康养人员100余名；设置了医疗保障区、中医康复运动区、失能长者区、半失能长者区、活力长者区、日间照护区、心理健康与膳食管理区、花园式户外活动区、文化娱乐区九大功能区域，是目前豫晋陕金三角区域康养功能较为全面的康养中心。康养中心于2020年12月开业，目前入住长者共130余人，康养中心日间照料中心采取早晚车接车送，老年人白天在这里就餐、休息，参加图书阅览、书画交流、茶艺展示、健康养生操、特色手工、歌唱舞蹈等活动，还提供了按摩、康复等医疗服务，每月收费1000元，基本能满足老年人日常需求，受到了老年人的欢迎。
灵宝函谷关老年康复护理中心是由灵宝市函谷关镇卫生院建设的医养结合机构，是河南省乡镇卫生院中首家开展“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始建于1958年，2006年12月搬迁至现址，2014年10月成立函谷关老年康复护理中心，从之前没有病人，医护人员工资发放都困难的乡镇卫生院，发展成为集疾病诊治、健康管理、中医养生、医疗康复、医疗护理、预防保健、生活照料、合理膳食、文化生活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开放养老床位150张，住院床位50张，目前入住老人90人。先后被评为全国“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河南省“敬老文明号”、河南省敬老助老总会“金色家园”试点单位，“省级卫生先进单位”，河南省“安宁疗护”试点单位。
1、 明确医疗养老建设目标和领导机构
近年来，省政府相继召开会议，出台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推进健康养老产业转型发展方案若干政策和业业布局规划的通知》。会议结束后，我市立即召开了联席会议，制订印发了《三门峡市促进健康养老产业转型发展实施方案》文件，对我市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思路和路线图。研究成立政府牵头，财政、发展改革、民政、等部门参加的养老服务业发展（大健康产业发展）协调机构，并建立长效机制，切实发挥好领导作用，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在产业发展、资金补贴、用地规划、税费优惠、融资扶持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推动我市健康养老产业快速发展。
2、 制定政策措施，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发展
市政府对医养结合工作高度重视，出台了《三门峡市促进健康养老产业转型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推动我市依托中医药和生态优势，发展医疗养生、休闲养生、温泉疗养、药材种植等中医药产业，打造全国重要的中医药养老养生基地。同时明确了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规划、重点任务、支持政策体系和保障措施等关键因素，对医养结合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我市还出台了《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三门峡市资助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实施办法》，《关于对养老服务单位开展以奖代补资助活动的通知》、《关于推进养老机构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等文件，鼓励有条件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老年病科，增加老年病床数量，做好老年慢性病防治和康复护理。支持引导医院改革进行功能转型，发展成老年护理医院、临终关怀院，鼓励符合条件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计生服务站开展养老服务，利用空闲床位收住老人，转型为医养结合的社会办养老机构，为老人提供居住、医疗、康复等综合性服务。鼓励各级医疗机构在敬老院、养老院设立医疗点，就近解决养老机构医疗问题，实现医养结合，方便老年人的目的。对社会办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我们给予与公办养老机构平等的政策待遇，在许可、以奖代补、床位运营补贴、建设补贴等方面给予优先优惠政策。
3、 加快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建设
我们制订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事业，促进了我市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市已经建成三门峡市老年护理院、湖滨区老年护理中心、灵宝市函谷关老年康复护理中心等6家医养结合机构，这些机构安全设施较为完备，服务质量高，老年人实现了同院居住，同院康复、同院治疗，极大方便了老年人，尤其是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生活，受到了老年人的普遍欢迎。全市超过60%养老机构或采取医养结合的形式，或采取设立卫生室、签订医疗服务协议等方式，开展了医养结合工作。
在开展了项目储备和建设方面，我市19个健康养老服务项目列入省市县三级健康养老产业示范项目库，其中黄河医院商务中心区医养结合项目被列为9个省级示范项目之一。医养结合机构方面，灵宝市、渑池县被确定为利用乡镇卫生院闲置床位举办医养结合养老机构试点县，目前已开办渑池县中医院医养结合等6个医养结合项目。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争取提高并落实养老机构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标准，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在产业发展、资金补贴、用地规划、税费优惠、融资扶持等方面予以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大力支持，在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中，我们将围绕加大投入，强化培训，加强监管，采用标准等方式，加强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指导和督查，切实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推动我市健康养老产业快速发展。
感谢您对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并希望您在以后的工作中多给我们提供宝贵意见。

  2022年9月25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市民政养老服务科  0398-2182029
    联系人：姚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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